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审批
（受国家林业局委托审批事项）
	事项名称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审批

	办事指南
	办理机构：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站

收件地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政务服务厅

办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3号大森林酒店五层

联系电话：84236675　62029695　62025619（FAX）

办理时限：审定时限：20个工作日
发送、校核、核发时限：10个工作日

办理流程图：（见附图02）
办理方式：网下办理：书面申请
办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条；《国家林业局公告》（2013年12号）
办理程序：

一、受理

（一）受理范围：
1．在国家林业局下达的年度限额内出口实验用猕猴、食蟹猴活体或其血清等实验材料的行政许可事项。

2．出口人工驯养繁殖来源的梅花鹿、马鹿、鸵鸟产品的行政许可事项。
3. 出口加载有“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的野生动物产品（熊类产品及象牙工艺品除外）。

（二）申请人须提交的申请材料：
1.《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

2.当年首次申请的，需提交证明申请人身份、资格的有效文件或材料，以及从事相关活动的背景材料或年度报告；
3.商业性出口的，提交出口合同或协议；属于委托出口的，还应提供委托代理合同或协议；
4.科学研究等非商业性出口的，提交合作研究等相关协议、工作方案、证明文件，包括目的、内容、期限、地点、技术路线、组织方式、权益分配方式等；
5.证明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来源的有效文件或材料，包括特许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明、执法查没物品处理文书、发票、个体谱系等相关材料；

6.产品说明，包括产品成分、构成等。
受理标准：
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二、审核

审核标准：
1、 属于局管辖权限范围内的申请
2、 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
3、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来源合法
4、 可根据需要组织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
　　审核时限：8个工作日
三、审定

审定标准：同审核标准。

　　审定时限：7个工作日
四、发送、校核、核发

发送、校核、核发标准：
1、全套申办材料规范、完整。

2、《行政许可审查记录》规范、完整。

3、受理、审核、审定人员在《行政许可审查记录》上的签字齐全。

4、核发行政许可各项文书及《行政许可决定书》无错误。

5、核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无错误。

发送、校核、核发时限：10个工作日
收费情况：不收费

	表格下载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许　可事项申请表》（示范文本）


